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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9 月 30 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11,500 万元-17,000 万元 

亏损：12,865.9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下降：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518 元-0.2245 元/股 亏损：0.1699元/股 

4、2021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3,700 万元-9,200万元 

亏损：5,058.69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下降：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489 元-0.1215 元/股 亏损：0.0668元/股 

5、预计的期末净资产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期末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162,229.41万元至-167,729.41 万元 -56,069.88 万元（注 1） 

注 1：上表中上年同期数与公司披露的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数据存在差异的原因：

（1）公司已根据河北证监局下发的冀证监处罚字[2021]1号《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



证券代码：000687         证券简称：*ST 华讯        公告编号：2021-121 

书》事项并结合公司自查情况对公司 2016年至 2020 年财务会计报表进行了更正，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日及 2021 年 5月 6 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53）、《关于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前期差错更正的审核报告》中喜专审

字[2021]第 01023 号。（2）公司针对子公司南京华讯收到的退税款对 2017年及 2018 年的企

业所得税费用及相关科目进行了更正，从而也影响了上年同期末净资产金额，具体更正事项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0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96）。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亏损较高主要原因为：一方面公司因资金紧张导致的银行等机

构贷款逾期，需承担相应逾期利息和罚息，相关财务费用初步测算为 0.75 亿元

左右金额较高；另一方面基于谨慎性的原则，公司在报告期根据涉诉案件判决执

行的情况计提了较高金额迟延履行费用。 

针对公司目前状况，公司正积极配合法院、监管机构、政府各相关部门、债

权人等，全力推动尽快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推

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 

四、风险提示 

1、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人民币，2020 年度期末净资产为

负值，公司 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被继续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如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

时再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14.3.11 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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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2021 年 7 月 13 日，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河北监管局（以下简称“河北证监局”）下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

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3 号（下称“《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市场禁入决定书》[2021]1 号（下称“《市场禁入决

定书》”）。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市场禁入决定书》的认定事实，公司判

断公司涉及的违法行为暂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相关规定及《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和

第五条规定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2016 年、2017 年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全

面审计尚未完成，因此公司存在经对 2016 年、2017 年全面审计后，导致公司 2015

年至 2020 年财务指标最终实际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

市实施办法》（深证上[2018]556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规定的终止上市标准的风险，公司股票存在被深交所实施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债权人申请公司重整的提示性公

告》，公司债权人广州市沐阳产权经纪有限公司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

司进行重整。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

粤 03 破申 97 号《通知书》，根据通知书，深圳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深

圳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不代表深圳中院最终受理公司重整申请，不代表

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目前公司正依法积极配合政府、法院及预重整期间临时

管理人开展预重整工作，全力推动公司尽快进入重整程序。重整申请最终能否被

人民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不确定性。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

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

负债结构，提升公司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



证券代码：000687         证券简称：*ST 华讯        公告编号：2021-121 

如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

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1 年第三

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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